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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审计法及相关规定，自治区审计厅组织对 2023年度自

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工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审计

委员会决策部署，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聚焦稳增长稳投资、兜牢民生底线，统筹发展与安全，依法忠实

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审计结果表明，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各级各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发展。

一、自治区本级财政管理及部门预算执行方面

一是预算管理存在：自治区本级债务付息支出预算编制不准

确，2021年至 2023年连续三年形成结余；部分追加预算安排不

合理，2023 年本级预留资金中追加安排 5 个项目预算指标当年

未支出 6329.85万元，2023年第四季度追加 15个项目预算指标

当年未支出 6360.34万元；3个部门和 36个单位委托业务费项目

等支出预算未细化；3个部门和 23个单位项目预算编制不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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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金额 1283.78 万元；2 项专项资金未出台管理办法，7 项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已失效但未及时修订等问题。

二是预算绩效管理存在：1 个部门和 39 个单位的 373个项

目绩效目标设置不科学；3个部门和 23个单位的 40个项目绩效

目标未完成，涉及金额 2625.89万元；11个县未按规定对农业示

范区建设补助资金实施绩效管理；2个部门和 7个单位 6331.5万

元资金未统筹盘活；14个未开工综合改革项目未及时进行调整，

导致 1650.59万元资金闲置；8个综合改革项目投资效益不佳，

涉及金额 4879.59 万元；湿地生态修复等 11 个项目实施进度缓

慢；水禽栖息地生态恢复等 5个项目前期工作不充分导致资金未

形成支出等问题。

三是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存在：3个市未及时拨付就业补助

资金 3596.61万元；2个市未及时发放 2023年国家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 326.95万元；5个县未在规定时限内将上级补助资金 1.4亿

元分配下达；3个部门和 8个单位重复安排预算项目、超预算或

无预算支出，涉及金额 890.32万元；6个单位存在重大事项未报

批、提前支付或超进度支付等问题，涉及金额 5466.95 万元；1

个部门在委托业务费中列支宣传费、培训费等，涉及金额 598.09

万元；个别企业部分物流补助资金使用不规范，涉及金额 2756

万元；14个县 1360万元农业示范区建设补助资金使用不规范等

问题。

二、重大投资项目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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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预算内基本建设项目存在：23个预算内基本建设项目

未按时竣工，未如期完成计划投资额；6个项目未按照要求办理

项目前期报批手续，造成项目停建缓建；3家企业不严格按照下

达的投资计划实施项目，未能达到预期建设目标；6个项目建成

后部分设施或设备闲置，未充分发挥预期效益等问题。

二是自治区区管高校重点建设项目存在：1所高校新校区部

分项目建成后闲置，涉及金额 262.5万元；1所高校部分项目未

按合同约定标准建设，涉及金额 2233.95万元；10所高校新校区

建设项目部分标段多计工程结算价款 1394.28万元等问题。

三是工程项目地质勘察项目存在：11个项目勘察单位未按

合同履约；34 个项目建设单位在未进行勘察成果核验情况下支

付勘察费用；26个勘察项目重复支付、多计多付、提前支付勘

察费 906.89万元等问题。

四是国外贷援款建设项目存在：11个在建项目违法用地、

未批先建；4个项目土建工程未按设计图施工；7个项目多付工

程款、服务费 1214.46万元；6个项目资产闲置未发挥效益等问

题。

五是信息化建设项目存在：14 个项目硬件资产闲置，涉及

金额 2219.85万元；13个单位政务云资源使用率低，未及时缩容；

64个信息系统未经立项批复、未开展可行性研究论证或预算未

经财政评审；36个信息化建设项目长期未验收或建设时间超期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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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

一是市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存在：5家融资平台公司未按规

定用途使用融资或财政转贷资金；2家融资平台公司支付不合理

融资中介费用和项目管理费用 480.5万元；融资平台公司公益性

建设职能未及时剥离等问题。

二是自治区直属企业担保借款投资业务存在：2户企业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存在代偿风险 1382万元；部分企业超股比借款

及担保未落实反担保措施；11户企业下属子公司投资的 16个项

目效益不佳等问题。

三是自治区直属企业重大投资项目存在：2户企业下属子公

司投资的 2个项目建设进展缓慢；4户企业下属子公司 8个项目

在未开展可研尽调或可研尽调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展项目投资等

问题。

四、国有资产管理方面

一是国有资产核算存在：9个部门国有资产报表数据与财政

决算报表数据不一致；4个部门和 8个单位部分国有资产未在资

产管理系统中登记；3个单位 8项已竣工验收或投入使用的项目

未及时转为固定资产核算等问题。

二是国有资产管理存在：27个信息化项目涉及的硬件、软

件等资产未及时登记入账；2个部门和 5个单位未落实国有资产

清查盘点制度；1 个部门和 1个单位 30 处房屋建筑物未及时办

理产权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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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国有资产使用和处置存在：13个单位 30项国有资产出

租未按要求在政府指定租赁平台公开出租；2个部门和 5个单位

16 项国有资产对外租赁期限超过规定的最长年限；6 个部门和

27个单位报废处置的 489项国有资产未达报废年限；43个部门

和 54 个单位部分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等资产闲置；5 个部门未落

实国有资产盘活政策等问题。

五、审计建议

（一）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一

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编制管理，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优化支出

结构。二是压实资金主管部门对专项资金的监管责任，提升专项

资金使用绩效，促进相关政策有效落实。三是严格落实过紧日子

要求，积极筹措资金更好保障重点工作、重点领域改革支出需求。

（二）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提升项目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

一是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和项目储备，更快更好发挥财政补助、债

券等各类财政资金作用，推动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

动力。二是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全流程管理，管控项目建设成本费

用。三是对已建成存在闲置情况的项目，加快制定盘活措施，提

高项目投入边际效用。

（三）强化企业治理，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一是聚焦政

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综合治理，规范企业

投资经营决策和资金监管，加大资产盘活力度，加快推进政府融

资平台转型改革。二是加快补齐企业内控合规管理制度短板，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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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下属子公司企业担保借款及重大投资风险。


